扬 州 大 学 离 退 休 处

扬大离退［2019］4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独居离退休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校区离退休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独居离退休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已经处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扬州大学离退休处
                     2019年11月5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独居离退休人员
服务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3号）等文件精神，全面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高质量服务于广大离退休人员，有针对性地做好特殊困难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独居离退休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1. 把握人员标准。独居离退休人员特指没有子女、独自一人居住且无人照料的离退休人员（以下简称“当事人”）。
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离退休处独居离退休人员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离退休处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班子其他成员担任副组长，各校区离退办负责同志、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书记担任组员。领导小组分校区设立相应工作组，由所在校区分管处领导担任组长，校区所在党总支书记及离退办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校区离退办工作人员、校区分工会主席、有关党支部书记为组员，具体负责独居离退休人员突发事件的预防、协调和处置工作。
三、健全工作机制。积极争取社区支持，充分发挥社区在服务独居离退休人员中的主体作用，认真落实《关于实施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制度的意见》（扬大离退[2010] 5号），按照全覆盖要求，建立并完善独居离退休人员联系信息网络，逐步构建独居离退休人员日常信息传递、报告、处理、反馈工作机制及学校、社区协同联动机制。
四、实施精准服务。各校区办要按照精准化服务要求，及时掌握独居离退休人员的身体、家庭及思想状况，充分发挥我校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片区联系人或小组联系人作用，充分挖掘不同年龄段老同志之间互帮互助潜力，并按照分级管理要求，认真落实联系措施及走访慰问要求，做好独居离退休人员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置工作。
五、坚持首问负责。各校区离退办工作人员接到独居离退休人员突发事件信息后，除按照分级负责要求及时上报外，应立即奔赴现场进行处理。凡属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及时联系所在校区分管处领导慎重果断处理。处理情况应及时向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报告。必要时由处党政主要领导向分管校领导进行报告。
六、规范处置流程
1.当事人被自关家中不能开门的
日常联系人或其他发现者应立即报告校区离退办工作人员。校区离退办接报后，应立即赶赴现场妥善处理或及时拨打110电话请求帮助。
2.当事人不慎走失的
校区离退办接报后，应立即向分管处领导报告，并组织人员到当事人平时常去或可能去的地方寻找。如寻找未果，可通过媒体发布寻人信息或按规定向所在地公安部门报案，请求协助寻找。
3.当事人突患急病的
遇有类似情况发生的，当事人或日常联系人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及时送医就诊。与此同时，应按照分级管理要求逐级实施汇报并及时通知其委托代理人、最亲近联系人或有关亲属代表到现场实施处置。
医疗签字手续一般由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最亲近联系人或有关亲属负责办理。在前述人员因不可抗拒原因缺席情况下，当事人所在校区离退办负责同志可先行代办签字手续，待当事人前述人员到场后再交其负责全权处理。
上述当事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其委托代理人或最亲近联系人或有关亲属代表代为负责处理，包括医药费垫付和报销。特殊情况下，当事人所在校区离退办负责同志可代其到学校办理住院费用先行垫付手续，并按照学校要求代为办理医疗费报销手续，其中按规定由个人承担的医药费须由当事人负责承担。
4.当事人去世后治丧事宜
各校区离退办应主动协助当事人所在归属单位及其亲属妥善处理治丧等善后事宜。如当事人没有亲属，其丧事由所在校区离退办会同所在社区代为办理，有关费用结算、房产处置等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bookmark: _GoBack]5.当事人发生其他情形的
自来水报修电话：87229911
供电公司报修电话：95598
学校水电急修电话：87979000
天然气或液化气急修电话：87342342
火情报警电话：119
急病求助电话：120




	


 

